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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公司名稱為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以HTSC名義開展業務）

（股份代號：6886）

2 0 1 6年度股東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非執行董事變更；
派付末期股息；及

非公開發行新A股股票的批准及公司章程的核准生效

2016年度股東大會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5月5日的2016年度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會」）通函（「通函」）
及年度股東大會通告、日期為2017年6月1日的經修訂年度股東大會通告，以及日期為
2017年6月7日的2016年度股東大會補充通函（「補充通函」）。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通函及補充通函所定義者應具相同含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已於2017年6月21日（星期三）下午一時正假座中國江蘇省南京市建鄴區
奧體大街139號南京華泰萬麗酒店二樓宴會廳以現場會議方式召開年度股東大會。年度
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並由董事長周易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監事會成員及高級管理
人員和董事會秘書出席年度股東大會。

一、 投票安排

於年度股東大會提呈的決議案實行逐項投票表決。H股持有人有權親自或委派代表參與
年度股東大會投票。A股持有人有權親自或委派代表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或
通過網絡投票。網絡投票可通過交易系統投票平台於2017年6月21日的交易時段（即9時
15分至9時25分、9時30分至11時30分、13時00分至15時00分）及通過指定網站的互聯網投
票平台於2017年6月21日的9時15分至15時00分進行。年度股東大會的召集、程序及表決
方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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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度股東大會當日，本公司有合共已發行股份7,162,768,800股（包括1,719,045,680股H股
及5,443,723,120股A股），其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表決贊
成、反對或放棄投票。第一大股東江蘇省國信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持有1,250,928,425
股A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7.464314%，作為關聯股東對普通決議案6.1（與江蘇省國信
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公司的日常關聯交易事項）議案的表決進行了迴避。第
二大股東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440,898,518股A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6.155420%，
作為關聯股東對普通決議案6.2（與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公司的日常關聯交易
事項）議案的表決進行了迴避。

除上文所述者外，所有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就議案進行表決時，未受任何限制。概無
任何股東持有的股份規定持有人有權出席會議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放棄投票贊
成，亦無任何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放棄投票。概無任何人士於通函及補充通函表明有意
就任何提呈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股東的兩名代表、本公司的 
一名監事及上海市錦天城（南京）律師事務所獲委任為年度股東大會點票之監票人。

二、 年度股東大會出席紀錄

年度股東大會出席紀錄如下：

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及授權代表總數目 139

其中 A股持有人數目 134

H股持有人數目 5

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附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目（股份數目） 3,569,445,036

其中 參與投票的A股持有人所持股份總數目（股份數目） 3,243,030,902

參與投票的H股持有人所持股份總數目（股份數目） 326,414,134

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附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目佔已發行
股份的百分比(%)

49.833314

其中 參與投票的A股持有人所持股份總數目佔已發行股
份的百分比(%)

45.276219

參與投票的H股持有人所持股份總數目佔已發行股
份的百分比(%)

4.55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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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表決結果

建議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序號 普通決議案名稱
表決票數（%）1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6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3,558,960,536

99.706271%
170,800

0.004785%
10,313,700
0.288944%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6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3,558,960,536
99.706271%

170,800
0.004785%

10,313,700
0.288944%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6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3,558,960,536
99.706271%

170,800
0.004785%

10,313,700
0.288944%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6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3,559,126,636
99.710924%

4,700
0.000132%

10,313,700
0.288944%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6年年度報告 3,558,960,536
99.706271%

170,800
0.004785%

10,313,700
0.288944%

6. 審議及批准關於預計本公司2017年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6.1 與江蘇省國信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關

聯公司的日常關聯交易事項
2,308,198,211
99.554957%

4,700
0.000203%

10,313,700
0.444840%

6.2 與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公司的日
常關聯交易事項

3,118,228,118
99.670186%

4,700
0.000150%

10,313,700
0.329664%

6.3 與其他關聯方的日常關聯交易事項 3,559,123,336
99.710832%

8,000
0.000224%

10,313,700
0.288944%

7. 審議及批准關於預計本公司2017年自營投資
額度的議案

3,559,127,336
99.710944%

4,000
0.000112%

10,313,700
0.288944%

8. 審議及批准關於選舉許峰先生為本公司第四
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3,555,642,633
99.613318%

3,488,703
0.097738%

10,313,700
0.288944%

9. 審議及批准關於續聘本公司2017年度會計師
事務所的議案

3,559,127,336
99.710944%

4,000
0.000112%

10,313,700
0.288944%

10. 審議及批准關於修訂《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議案

3,559,127,336
99.710944%

4,000
0.000112%

10,313,700
0.288944%

11.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為全資子公司華泰證
券（上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淨資本擔保
的議案

3,540,302,421
99.183553%

18,828,915
0.527503%

10,313,700
0.288944%

12.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非公開發行新A股股票
攤薄即期回報及填補措施的議案

3,558,851,336
99.703212%

280,000
0.007844%

10,313,700
0.288944%

13.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中期股東回報規劃
（2017–2019年）的議案

3,558,854,636
99.703304%

276,700
0.007752%

10,313,700
0.28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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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特別決議案名稱
表決票數（%）1

贊成 反對 棄權
14.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境內外債務融資工具

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3,540,299,121
99.183461%

18,832,215
0.527595%

10,313,700
0.288944%

15. 審議及批准關於授予董事會發行股份一般性
授權的議案

3,432,607,351
96.166416%

126,523,985
3.544640%

10,313,700
0.288944%

16.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符合非公開發行新A股
股票條件的議案

3,557,177,836
99.656328%

1,953,500
0.054728%

10,313,700
0.288944%

17.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非公開發行新A股股票
募集資金使用可行性分析報告的議案

3,557,177,836
99.656328%

1,953,500
0.054728%

10,313,700
0.288944%

18.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
況報告的議案

3,557,190,436
99.656681%

1,940,900
0.054375%

10,313,700
0.288944%

19.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非公開發行新A股股票方案的議案：
19.1 股票種類和面值 3,559,833,336

99.730723%
5,424,900

0.151981%
4,186,800

0.117296%

19.2 發行方式和時間 3,559,833,336
99.730723%

5,424,900
0.151981%

4,186,800
0.117296%

19.3 發行數量 3,559,833,336
99.730723%

5,424,900
0.151981%

4,186,800
0.117296%

19.4 發行價格及定價原則 3,559,833,336
99.730723%

5,424,900
0.151981%

4,186,800
0.117296%

19.5 發行對象和認購方式 3,559,833,336
99.730723%

5,424,900
0.151981%

4,186,800
0.117296%

19.6 限售期安排 3,559,833,336
99.730723%

5,424,900
0.151981%

4,186,800
0.117296%

19.7 募集資金數量及用途 3,559,833,336
99.730723%

5,424,900
0.151981%

4,186,800
0.117296%

19.8 利潤分配 3,561,497,536
99.777346%

3,760,700
0.105358%

4,186,800
0.117296%

19.9 將予發行新A股的上市地點 3,559,833,336
99.730723%

5,424,900
0.151981%

4,186,800
0.117296%

19.10 本次非公開發行決議有效期 3,559,833,336
99.730723%

5,424,900
0.151981%

4,186,800
0.117296%

20. 審議及批准關於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
士處理本次非公開發行新A股股票有關事宜的
議案

3,557,177,836
99.656328%

1,953,500
0.054728%

10,313,700
0.288944%

21. 審議及批准關於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3,558,854,636
99.703304%

276,700
0.007752%

10,313,700
0.288944%

附註：

1. 為計算決議案的結果，贊成及反對投票的票權數目均視作已行使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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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項普通決議案獲得半數以上贊成票而獲正式通過；上述各項特別決議案獲
得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票而獲正式通過。並無新提案獲提交以供投票表決及批准。
年度股東大會並無否決或修訂提呈的決議案。

有關決議案的詳情請參閱通函及補充通函。

四、 律師認證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上海市錦天城（南京）律師事務所認為年度股東大會的召集、
召開程序，召集人和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人員資格，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均符合《中
國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
的規定，年度股東大會的決議合法有效。

非執行董事變更

有關選舉許峰先生為第四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普通決議案已提呈股
東審批，並獲正式通過。

許峰先生已獲江蘇證監局核准其證券公司董事任職資格，自2017年6月21日起，許峰先
生接替孫宏寧先生履行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職責。許峰先生任期至本屆董
事會任期結束。

孫宏寧先生因工作安排辭任非執行董事職務，自2017年6月21日起生效。孫宏寧先生已
確認其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且據其所知並無任何就其辭職須提呈股東注意的事宜。
本公司及董事會對孫宏寧先生在任職期間為本公司發展所做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同
時，本公司也希望他繼續關心和支持本公司的發展。

許峰先生簡歷的詳情如下：

許峰先生，1973年10月生，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現任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投資發
展部部長。1995年7月至2001年1月歷任江蘇省計劃與經濟委員會辦公室科員，工業處科
員，工業處副主任科員；2001年2月至2002年3月任江蘇省計劃與經濟委員會國民經濟綜
合處副科長；2002年4月至2002年12月任江蘇省計劃與經濟委員會綜合處主任科員；2003
年1月至2004年3月在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辦公室工作；2004年3月至2006年11月任江蘇
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主任；2006年11月至2014年4月歷任江蘇交通控股有
限公司辦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投資發展部副部長，發展戰略與政策法規研究室主
任兼投資發展部副部長；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任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投資發展部部
長、發展戰略與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任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投資發展部部長、江蘇鐵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主持工作）；2016年8月至今任
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投資發展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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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峰先生在任非執行董事期間將不在本公司領取薪酬。

除簡歷所披露內容之外，許峰先生與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
股股東沒有其他關係；沒有持有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所定
義之任何公司股份或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權益；沒有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條至
第13.51(2)(v)條須予以披露的資料，沒有且過去亦未曾參與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條
至13.51(2)(v)條須予以披露的事項；及在過去三年中未在其他上市公司擔任董事職務，
亦未在集團成員中擔任其他職務，沒有其他須提呈本公司股東注意的事宜。截至本公告
日期止，許峰先生沒有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的懲戒。

本公司已向董事會提案，建議委任許峰先生繼孫宏寧先生辭任後擔任董事會提名委員
會委員及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本公司將盡快召開董事會以審議批准該議案。

派付末期股息

董事會亦知會股東2016年度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派發詳情如下：

本公司將向於2017年7月12日（「記錄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A股及H股股東派發現金
末期股息，即以2016年末總股本7,162,768,800.00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
紅利人民幣5.00元（含稅），共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3,581,384,400.00元，尚未分配的利潤
人民幣7,013,311,825.20元轉入下一年度。末期股息以人民幣計值和宣佈，以人民幣向A
股股東支付，以港幣向H股股東支付。

以港幣實際派發的H股末期股息金額按2017年6月21日（年度股東大會召開日）前五個工作
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基準滙率（人民幣0.871486元兌港幣1.00元）
計算，即每10股H股派發現金紅利港幣5.737327元（含稅）。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有權獲取末期股息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2017年7月7日（星期五）至2017年
7月12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於2017年7月12日
（星期三）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均有權獲取末期股息。尚未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的本公司H股持有人，須不遲於2017年7月6日（星期四）下午4時30分或之前，將股份過戶
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本次末期股息預計將於2017年8月8日（星期二）派發給H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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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稅項減免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
（國稅函[2011]348號）的規定，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股票
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應由扣繳義務人依法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
在香港發行股票，其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
議及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根據相關稅收協議及稅
收安排規定的相關股息稅率一般為10%，為簡化稅收徵管，在香港發行股票的境內非外
商投資企業派發股息紅利時，一般可按10%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無需辦理申請事宜。
對股息稅率不屬10%的情況，按以下規定辦理：(1)低於10%稅率的協議國家居民，扣繳
義務人可代為辦理享受有關協議待遇申請，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對多扣繳稅款
予以退還；(2)高於10%低於20%稅率的協議國家居民，扣繳義務人派發股息紅利時應按
協議實際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無需辦理申請審批事宜；(3)沒有稅收協議國家居民及
其他情況，扣繳義務人派發股息紅利時應按20%扣繳個人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
稅法實施條例》及《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
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97號）的規定，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
業股東派發2008年及以後年末股息時，統一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
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
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
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按照上述規定計徵
個人所得稅。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
所得，H股公司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其中，內地居民企業
連續持有H股滿12個月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依法免徵企業所得稅。

根據現行香港稅務局慣例，在香港無須就本公司派付的股息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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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滬股
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
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
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
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
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
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

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

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所本公司H股股票（「港股
通」），本公司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簽訂《港股通H股股票現
金紅利派發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作為港股通H股投資者
名義持有人將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現金紅利，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利派發至
相關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根據《關
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相關規
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
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
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比照個人投資者徵稅。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
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本公司將嚴格依法或根據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嚴格依照記錄日的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
代扣代繳相關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出的任何要求
及對代扣代繳安排的爭議，本公司概不承擔責任，亦不會受理。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
能及時確定或錯誤確定而引致的任何索償或對代扣代繳機制的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
負責。對於本公司港股通以外的H股股東，本公司已委任香港中央證券信託有限公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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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已宣派的末期股息將支付予收款代理人，由其
付予H股股東。任何一位董事獲授權可給予收款代理人指示及簽署文件以處理末期股息
派發事宜。對於本公司港股通H股股東，本公司將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的登記結算系統將末期股息支付給股東。對於本公司港股通以外的H股股東，收款代理
人將約於2017年8月8日（星期二）支付股息，而相關支票將於同日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有
權收取相關股息的H股股東，郵誤風險概由收件人自行承擔。

向A股股東派付末期股息的詳情及有關事項將適時公佈。

非公開發行新A股股票的批准及公司章程的核准生效

就關於本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新A股股票，本公司尚須獲得中國證監會及╱或其他相關
的中國政府機關的批准。此外，本公司對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將自本公司獲得有關監管
部門的核准後，自本公司新A股股票發行完成之日起，按照最終實際發行股數確定相關
內容並生效。

釋義

於本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稱註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於2007年12月7日由前身華泰證
券有限責任公司改制而成，在香港以「HTSC」名義開展業
務，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以中文獲准名稱「華泰六八八六
股份有限公司」及英文公司名稱「Huatai Securities Co., Ltd.」
註冊為註冊非香港公司，其H股於2015年6月1日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票代碼：6886），其A股於
2010年2月26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601688）

承本公司董事會命
董事長
周易

中國江蘇，2017年6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周易先生；非執行董事浦寶英女士、高旭先生、陳寧先生、許峰先生、
徐清先生及周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傳明先生、劉紅忠先生、李志明先生、楊雄勝先生及劉艶女士。


